
注

：

1

、

本表所列

7

月

15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权益登

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7

月

15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316,212,106.31 1.1581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218,529,468.42 1.1093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2,055,750,875.93 1.0279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263,321,002.42 1.1317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2,017,950,377.57 1.0090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294,769,914.96 1.1474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127,597,906.64 1.0638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159,928,758.5000 1.0800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458,380,759.96 1.2292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449,993,946.46 1.225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364,674,537.85 1.1216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174,783,511.86 1.0583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206,334,118.98 1.0688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272,110,777.51 1.0907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052,706,535.97 1.0176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300,443,696.74 1.1001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832,050,854.64 1.2774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3,707,885,138.40 1.2360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286,659,404.43 1.0956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568,919,044.8900 1.2845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690,669,181.32 0.8453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430,818,652.40 1.1436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218,669,240.6400 1.0729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071,912,572.05 1.0360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294,918,038.18 1.098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配

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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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披露了会计师出具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该报告后附了公司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以下简称“前次报告”），在前次报告的附件

２

中关于“年产

２００

万件高强度轻型无内胎钢制车

轮建设项目”和“年产

４００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承诺效益的披露描述为“未承诺”。 为更详尽

地披露相关信息内容，公司现已重新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同时，会计师也重新

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修改前的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

年新增

净利润

）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

净利润

）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

年产

２００

万件高强度轻型无内胎

钢制车轮建设项目

２９％

未承诺

５６３．０８ ５６３．０８

是

２

年产

４００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 未承诺 未完工

３

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

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未承诺 未完工

４

归还银行贷款 未承诺

注：

１

、产能利用率

＝

本季实际产量

÷

达产状态下本季产能

×１００％

２

、

２００

万套高强度轻型无内胎钢制车轮建设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竣工投产， 尚未达到达产

状态，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实现效益达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达产率

１００％

状态下预

期收益的

４９．５０％

。

修改后的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

年新增净

利润

）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

净利润

）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

年产

２００

万 件 高 强 度 轻 型

无内胎钢制车轮建设项目

２９％ ４

，

５４９．８９ ５６３．０８ ５６３．０８

是

２

年产

４００

万 件 轿 车 车 轮 生

产项目

７

，

１９９．６９

未完工

３

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

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

未承诺 未完工

４

归还银行贷款 未承诺

注：

１

、产能利用率

＝

本季实际产量

÷

达产状态下本季产能

×１００％

【

１４．４２

万件

÷

（

２００

万件

／４

）

×

１００％

】。

２

、“年产

２００

万套高强度轻型无内胎钢制车轮建设项目”承诺效益为《首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披露产能利用率

１００％

状态下的预期收益。该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竣工投产，

２０１１

年

１

季度产能利用率为

２９％

， 按相同的产能利用率计算

１

季度承诺效益为

３２９．８７

万元 （

４５４９．８９

万

元

×２９％÷４

），实际实现效益为

５６３．０８

万元，达到预计效益。

３

、“年产

４００

万件轿车车轮生产项目”承诺效益为公司对外投资公告披露产能利用率

１００％

情况下的预计效益。

４

、“唐山兴民钢圈有限公司高强度轻型钢制车轮项目”计划总投资

７０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实际投资

８９６９．８６

万元，已完成计划总投资

１２．８１％

。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1010� � � � � � �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1-018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或“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

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在南通市文

峰饭店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9

名

,

实到

9

名

,

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

议的通知、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

决

,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的议案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同意公司用剩余超额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369,180,594.70

元。 同时废止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关于

用闲置募集资金

2.3

亿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2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本次会议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进行了修改。为了便于上海文

峰千家惠物业统一经营管理

,

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

决定将上海文峰千家惠物业内的分隔加层部

分一并纳入收购范畴。 本次收购涉及的股权按账面原值计价

,

不作任何评估溢价

,

以经审计的

上海文峰千家惠净资产

55,092,828.27

元为最终转让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

临

2011-021)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上海文峰

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上述收购属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徐长江、陈松林、顾建华、杨建华、马永、满政德回避表决。

3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收购南通文景置业有限公司

50%

股权》

的议案

;

本次会议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收购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及南

通市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南通文景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文景置业”

)

合计

50%

股权的议案进行了修改。公司收购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及南通市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文景置业

50%

股权

,

收购定价原则为

:

参考经审计的该等股权的账面原值

,

并考虑

到文景置业仍处于前期投资阶段以及以后的良好盈利前景

,

按原始投资成本确定转让价格

,

不

作任何评估溢价

;

转让价格为

5,600

万元

,

其中包括收购南通文景置业有限公司

50%

注册资本

,

按原始投资成本计

5,000

万元

,

以及该投资的资金成本

6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

临

2011-022)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南通文景

置业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上述收购属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徐长江、陈松林、顾建华、杨建华、马永、满政德回避表决。

4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鉴于独立董事在公司规范运作中责任重大

,

为体现风险报酬原则

,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提议

,

参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水平

,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自

2011

年起

,

将独立

董事津贴由每人每年

4

万元调整为

5

万元

(

含税

)

。

5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成立“大丰文峰大世界商贸有

限公司”

(

以工商核准为准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在江苏省大丰市注册成立全

资子公司大丰文峰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

,

组织筹备大丰文峰大世界商贸有限公司新项目的建

设。

6

、上述议案

1

、

2

、

3

、

4

都需提交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

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如下

:

一、会议时间

:2011

年

8

月

1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30,

网络投票时间为当日上午

9:30-11:30,

下

午

13:00-15:00

。

二、会议地点

:

南通市文峰饭店会议室

(

南通市青年东路

1

号

)

三、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

1

、《关于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2

、《关于收购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3

、《关于收购南通文景置业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议案

4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以上预案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预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文峰股份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四、召集人及会议方式

:

1

、召集人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

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权。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现场投票为准

;

或同一

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

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五、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7

月

26

日

六、会议出席对象

:

1

、现任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11

年

7

月

26

日下午

3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

A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七、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1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2

、投票代码

:788010;

投票简称

:

文峰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2)

投票方式

方式一

: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

,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

99.00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

项。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方式二

:

分项表决

:

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议案事项顺序号

,

如以

1.00

元

代表第一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以

2.00

元代表第二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以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表决意

见种类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

申报价格

文峰股

份

１

关于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

元

２

关于收购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２

元

３

关于收购南通文景置业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３

元

４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４

元

(3)

投票注意事项

: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有

4

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次序号对议案进行表决

,

表决申报

不得撤单。 如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

,

则以

99.00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比如

:

股东对

4

个提案表达相同意见的

,

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99.00

元进行投票

,

见下图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０１０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如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表决申报

,

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弃权。

八、会议登记方法

:

1

、法人股东应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持股凭证以及出席者

身份证进行了登记

;

2

、个人股东持身份证、证券帐户卡进行了登记

;

委托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证券帐户卡。

3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

,

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4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5

、登记时间

:2011

年

7

月

28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7:00

6

、登记地址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南通市青年东路

1

号文峰商贸二楼

)

。

九、其他事项

:

1

、会议预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2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

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3

、联系人

:

陈松林 程敏

;

联系电话

:0513-85505666-8968

传 真

:0513-85121565

邮政编码

:226007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15日

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1

年

8

月

1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委托日期

:2011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收购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３

关于收购南通文景置业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４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1010� � � � �股票简称:文峰股份 编号:临2011—019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2011

年

7

月

13

日向全体监事发出的书面通知

,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本

公司”或“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三名监事

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裴浩兵先生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主持人。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一致同意《关于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同意公司用超额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369,180,594.70

元。同时废止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

2.3

亿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本次会议对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原议案进行了修改

:

为了便于

上海文峰千家惠物业统一经营管理

,

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

决定将上海文峰千家惠物业内的分隔

加层部分一并纳入收购范畴。 本次收购涉及的股权按账面原值计价

,

不作任何评估溢价

,

以经

审计的上海文峰千家惠净资产

55,092,828.27

元为最终转让价。

三、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南通文景置业有限公司

50%

的股权》的议案

;

本次会议对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原议案进行了修改。公司收购

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及南通市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文景置业

50%

股权

,

收购

定价原则为

:

参考经审计的该等股权的账面原值

,

并考虑到文景置业仍处于前期投资阶段以及

以后的良好盈利前景

,

按原始投资成本确定转让价格

,

不作任何评估溢价

;

转让价格为

5,600

万

元

,

其中包括收购南通文景置业有限公司

50%

注册资本

,

按原始投资成本计

5,000

万元

,

以及该

投资的资金成本

600

万元。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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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拟使用超募资金项目名称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369,180,594.70

元。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719

号文核准

,

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3

日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1,0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0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2,

200,000,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36,210,594.70

元。 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

,

并由其出具

XYZH/

2010JNA3035-62

号《验资报告》。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

规定

,

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公司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

第十三节“募集资金

使用”

,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运用计划如下

:

货币单位

:

人民币万元

投票代码

投资

金额

其中以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

项目备案情况

扩建如东文峰门店项目

１７

，

８６８ １１

，

０７６

通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８

）

４５８

号

扩建如皋文峰门店项目

２６

，

７４２ ２０

，

２７３

通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８

）

４６０

号

扩建启东文峰门店项目

３０

，

４９１ ２０

，

２９１

通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８

）

４５９

号

扩建海安文峰门店项目

２５

，

０６３ ２５

，

０６３

通发改投资

（

２００８

）

４６４

号

合 计

１００

，

１６４ ７６

，

７０３

注

:

扩建如东文峰、如皋文峰、启东文峰门店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取得费用共计

23,461

万元

,

不包括于本次拟以募集资金投资范围内。

三、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 第十三章募集

资金运用中已披露“本次募集资金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将首先确保募投项目的实施

;

如有资金剩

余

,

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如募集资金不足

,

则由公司自筹解决”。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在保证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

经营需要

,

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369,180,594.70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拟使用超募集资金事项的意见

1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范健、胡世伟、江平认为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

需要

,

满足业务增长对资金的需求

,

有利于改善资本结构

,

既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进展

,

也有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

;

以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

批准后实施。以上超募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且表决符合有关规定

,

对

全体公司股东利益不存在现时或潜在的影响或损害。

2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宜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

,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对全体公司股东利益不存在现时或潜在的影响或损害。

相关事项已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全体独立董事发表意见一致

同意

,

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意上述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上述使用超募资金的相关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3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意见如下

:

1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

,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

截止目前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相关事项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公司将超募资金

1,369,180,594.70

元作为公司流动资金

,

可以满足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

的需求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

该事项符合公司已公告的招股

说明书的披露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

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

因此

,

本保荐机构同意文峰股份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事项。

五、股东大会审议安排

上述超募资金使用的相关事宜在获得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及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认

可后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将其提交到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审议批准

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监事会关于公司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5

、保荐机构关于公司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1010� � �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编号:临 2011-021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公司目前在上海浦东金桥地区开设一家购物中心

,

所用物业系从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文峰千家惠”

)

租赁。 上海文峰千家惠系公司大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上述租赁为关联交易。为避免该关联交易

,

支持

公司独立经营

,

公司大股东承诺通过转让上海文峰千家惠股权方式

,

将上海文峰千家惠近

10

万

平方米

(

含加层部分

)

的物业以账面原值

(

低于

4000

元

/

平方米

,

而附近住宅价格约

25000

元

/

平方

米

)

转让给公司。 在履行上述承诺的前提下

,

为了便于上海文峰千家惠物业统一经营管理

,

提高

公司经济效益

,

决定将上海文峰千家惠物业内的分隔加层部分一并纳入收购范畴。 本次收购

涉及的股权按账面原值计价

,

不作任何评估溢价

,

以经审计的上海文峰千家惠净资产

55,092,

828.27

元为最终转让价。

本次系收购大股东全资子公司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文峰千家惠股权

,

所以构成关联交易。

●

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将结束公司长期向大股东租赁上海文峰千家惠物业的关联交易

,

进一步

扩大公司的利润来源

,

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

,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

响。

●

过去

24

个月是否发生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

:

在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

公司与新有斐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1

、上海文峰购物广场向上海文峰千家惠租用部分物业

,

每年支付租金

1,370.877

万元

;

2

、报告期内

,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金额为

:89.296

万元。

●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

: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的董事徐长江、陈松林、顾建华、杨建华、马永、满政德回避了表

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

确定收购定价原则为全部物业均按建造成本计算

,

不作任何评估溢价

,

以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上海文峰千家惠净资产

55,092,828.27

元

为最终转让价收购新有斐所持有的上海文峰千家惠

100%

的股权

(

包含加层部分物业

)

。

因新有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且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文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与

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

一

)

交易对方的情况介绍

:

公司名称

:

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徐长江

经济性质

:

有限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址

:

南通市濠南路

18

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320600000070636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

:

接待旅客住宿

,

中餐、西餐制售

,

定型包装食品、卷烟、雪茄烟零

售。 一般经营项目

:

服装、日用百货零售

;

会务服务

,

酒店管理咨询。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新有斐总资产为

30,028

万元

,

负债为

13,343

元

,

营业总收入

8,379

万

元

,

利润总额为

3,411

万元

,

净利润为

3,185

万元。

(

二

)

关联关系

南通新有斐持有本公司

48,322,000

股股票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81%,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8

月

2

日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

法人代表徐长江

,

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持有其

100%

的

股权。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

上海文峰千家惠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05,677,666.38

元

,

净资产为

55,

092,828.27

元

,

利润总额为

129.6

万元

,

净利润为

168.4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

一

)

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

1

、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

(

甲方

)

2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乙方

)

(

二

)

交易协议的签署

本次交易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室签署。

(

三

)

交易标的和金额

甲方将持有的上海文峰千家惠的

100%

的股权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的

等值价格即人民币

55,092,828.27

元转让给乙方。

(

四

)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五

)

交易结算方式

甲乙双方在签定转让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

,

由乙方将转让款交付甲方。

(

六

)

交易定价政策

全部物业均按建造成本计算

,

不作任何评估溢价

,

以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上海

文峰千家惠净资产为最终转让价。

(

七

)

交易生效条件

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和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

同时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利润来源

,

增强公司的竞

争实力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

响。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1

、本次关联交易已获得董事会批准

,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履行了回

避表决义务

,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关联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

,

价格是公允的

,

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

对中小股东是公平的

;3

、上海文峰千家惠从事物业出租

,

本

次交易完成后

,

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利润来源

,

增强公司的竞争实力。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在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

公司与新有斐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1

、上海文峰购物广场向上海文峰千家惠租赁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浦兴路

809

号二层、三层、

五层的部分房产

,

租赁面积为

28,890.98

平方米

,

用于百货、综合超市和电器销售经营

,

年租金

1,

370.877

万元

,

租赁期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

、报告期内

,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明细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

４９２

，

９２１．９２ ４００

，

０３８．２１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审计报告

4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7月1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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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16

日 星期六

股票代码：002379 � � �股票简称：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1－031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

人， 代表股份

888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29％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于荣强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以公告的形式

发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888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888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孙冲、徐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

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762� � �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2011-018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等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15

日上午

10:30

2.

召开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曾泰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

2011

年

6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

86,872,70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7.3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86,872,7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西藏恒丰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央 金 贺鹏康

3.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838� � � �股票简称：国兴地产 编号：2011-026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二O一一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

：

00-10

：

00

时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105

号观湖公寓

1

号楼

5

层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朱凤先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8564.3556

万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7.32％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调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罗国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

表决情况：

同意

8564.3556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大会同意

2011

年度公司董事长的薪酬标准实行年度基薪与奖金相结合的方式， 结合

《

2011

年经营目标责任书》进行考核。

年度基薪：

120

万元（含税），年度基薪每月按

50%

的比例发放；奖金和基薪扣除部分在

年终结算时根据《

2011

年经营目标责任书》的考核指标分项考核后发放。

表决情况：

同意

8564.3556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本公司及子公司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能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三方签署

<

借款协议

>

的议案》。

大会同意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能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三方《借款协议》。

表决情况：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北京融达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

股份为

3601.8930

万股。

同意

3601.893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未放弃投票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

万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4

、 审议 《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与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借款合同

>

的议

案》。

大会同意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与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合同》。

表决情况：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财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项议案的有效

表决股份为

4962.4626

万股。

同意

4962.4626

万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反对

0

万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万秋琴 曾礼庆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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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山西证监局现场检查有关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

[2010]12

号）、证监会

2010

年

37

号公告

以及上市公司辖区监管责任制的有关要求，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 （以下简

称

"

山西证监局

"

）于

2011

年

5

月

3

日

-5

月

5

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作出

了《关于责令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改正决定书》（晋证监函

[2011]106

号，以下简称

"

《决定

书》

"

），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1

、你公司与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2

、你公司注册地迁回山西省后至今没有办理银行贷款卡。

3

、 你公司控股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履行

2009

年

4

月

17

日与你公司签订的 《协议

书》，至今仍未赔偿因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对外担保给你公司造成的损失。

4

、你公司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从

2009

年

4

月起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你公司应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提高上市公司独立性， 改善经营管理水

平，并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将整改报告报送我局，整改报告应包括董事会有关整改工作决议，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及效果等内容。 整改工作应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我局将对整改结果进行检查。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